招录简章
一、招录岗位
法官助手
二、招录数量
视具体报名情况而定
三、培养时间
5月中旬-12月底（暑假不休）
四、岗位职责
（一）审查诉讼材料，提出诉讼争执要点，归纳、摘录证据；
（二）确定举证期限，组织庭前证据交换；
（三）代表法官主持庭前调解，达成调解协议的，须经法官审核确认；
（四）办理指定辩护人或者指定法定代理人的有关事宜；
（五）接待、安排案件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、辩护人的来访和阅卷等事宜；
（六）依法调查、收集、核对有关证据；
（七）办理委托鉴定、评估、审计等事宜；
（八）协助法官采取诉讼保全措施；
（九）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；
（十）按照法官要求，草拟法律文书；
（十一）办理排定开庭日期等案件管理的有关事务；
（十二）开展信息、宣传、调研、督查等工作；
（十三）立案庭法官助理应同时协助做好诉前调解工作，审监庭法官助理应同时协助做好审判管理工作。
（十四）完成法官交办的与审判业务相关的其他辅助性工作。
五、招录范围
（一）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生；
（二）已获研究生入学资格的光华法学院应届毕业生；
（三）浙江省内高校已考取光华法学院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。
六、报名条件
（一）思想政治素质好，有理想、有道德、守纪律，品行正派；
（二）事业心和责任感较强，具有比较强烈的服务意识和组织协调能力；
（三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符合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；
（五）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，每周有四到五天可在法院工作。
七、招录程序
（一）个人申请与审核推荐
符合招录范围的学生应向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提出培训申请，由法学院对提出申请的学生进行初审，符合条件的填写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官助手推荐表》，推荐参加法院组织的面试。
（二）面试
面试在法院收到推荐表后一周内组织进行。考题由法院命制，内容包含但不局限于法学专业知识，面试方式为结构化面试。
（三）公示
按面试成绩从高到底等额确定拟录用人员名单。成绩相同的，优先录用在岗时间长的学生；在岗时间相同的，优先录用本科为法学专业的学生；以上条件均相同的，以民商法、经济法、知识产权法、行政法专业（方向）为序优先录用。
拟录用人员确定后，在光华法学院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。
（四）确定录用名单
公示期满没有问题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录用的，由法院统一下发拟录用通知。对问题反映影响录用并查实有实据的，取消资格，缺额按成绩递补。
（五）报到和待遇
拟录用的法官助手，按法院通知时间凭录用通知和有效身份证件报到。任职期间，法院将每月给予法官助手一定的生活和工作补贴，每季度按考核档次给予考核奖励，并将视情对生活和工作补贴进行调整。
（六）联系方式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办公室： 0571—86537977
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：0571—86592727
（七）纪律与监督
本次招录严格按照章程有关规定进行，欢迎社会各界予以监督。
监督电话：0571—86537906
0571—865379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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